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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7/551)通过] 

57/18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续设问题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 1997年 12月 12日第 52/104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不迟于其第五十

七届会议审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安排，以期决定 2003年 12月 31

日之后办事处应否续设的问题，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必须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职权所涉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采取协

调一致的国际行动，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国际保护和物质援助以

及促进永久解决他们的问题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极其赞赏地注意到极其赞赏地注意到极其赞赏地注意到极其赞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切实有效的方式处理交托给它的各种

必要的人道主义任务，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再续设五年； 

 2. 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不迟于其第六十二届会议审查为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安排，以

期决定 2008年 12月 31 日之后办事处应否续设的问题； 

 3. 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根据高级专员就加强办事处执行任务的能

力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协商编写的报告，审议高

级专员的各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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